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小字第1305號

原      告  第一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毅築  

訴訟代理人  江依宥  

            吳峰任  

            邱漢欽  

被      告  李○通  

特別代理人  李○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分期款事件，於民國114年11月20日辯論

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　程序事項 

　　被告為年滿18歲之成年人，惟因發展遲滯致中度智能障礙，

不具獨立訴訟能力，經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23日依民事訴訟

法第51條第1項規定，裁定選任其父李○吉為被告在本件訴

訟之特別代理人（下稱系爭裁定），該裁定於114年10月11

日確定在案，有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

院（下稱高醫）114年2月3日函覆精神鑑定報告書、系爭裁

定暨確定證明書為憑（見本院卷第139、203、213頁），自

應由李○吉為被告為訴訟行為。

貳　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9月16日向訴外人新加坡商約會吧股

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下稱新加坡商約會公司）購買兩性

交友婚姻服務，並經網路向伊申辦分期付款，由新加坡商約

會公司將其得向被告請求支付分期價款之權利讓與伊，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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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立購物分期付款申請暨約定書，約定被告應自112年10月

19日起分30期付款，每期應繳金額為新臺幣（下同）2,855

元，總價為85,634元（下稱系爭分期付款契約）。詎被告自

112年10月19日起即分文未繳，並於113年1月19日視為全部

到期，被告自應一次清償全部價款85,634元。爰依系爭分期

付款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

給付原告85,634元，及自113年1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1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伊為中度智能障礙之人，不明瞭系爭分期付款契

約內容，無從與原告達成意思合致，兩造間並無系爭分期付

款契約存在，伊自不負依約付款義務等語置辯。並聲明：原

告之訴駁回。

三、按契約之成立，須有要約與承諾二者意思表示一致之事實始

足當之，若無此事實，即契約尚未合法成立，自不發生契約

之效力，此觀諸民法第153條第1項文義自明。又依民事訴訟

法第277條前段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

事實有舉證之責任。原告主張兩造合意成立系爭分期付款契

約，惟被告否認之，自應由原告就兩造達成意思合致之利己

積極事實，負舉證責任。經查：

　㈠原告主張系爭分期付款契約係被告透過網路線上申辦，並經

電話照會以確認申請人之身分等情（見本院卷第71頁），固

提出授信批覆書、特約商合作資料表、被告身分證正反面截

圖為憑（見本院卷第79、81、75頁），惟觀諸授信批覆書記

載，原告之徵信人員張金媖於112年9月16日下午2點1分撥打

被告父親李○吉之手機，結果為「OK」乙節（見本院卷第79

頁），核與李○吉陳稱：被告對伊說是要去匯遊戲的錢，伊

不知道被告在網路上購買約會服務，也沒有看過系爭分期付

款契約等情不合（見本院卷第234頁），而授信批覆書記載

原告之授信人員顔嘉葳於112年9月18日上午9點5分聯絡結果

為「女言有申OK」等語（見本院卷第81頁），亦與被告為男

性之事實不合，尚難僅憑前開信憑性有疑之片段內容遽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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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被告之判斷基礎。原告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確

有向新加坡商約會公司購買兩性交友婚姻服務，並向原告申

辦分期付款之意思合致，依前引規定，即難認原告主張為真

實。

　㈡又被告為領有中度身心障礙證明人士，有卷附中華民國身心

障礙證明書為憑（見本院卷第110頁），而被告自小發展遲

滯，3、4歲仍不會口語表達，在國小、國中階段均就讀資源

班，成績落後，時常情緒激動、打人、尖叫或亂跑，無法配

合上課，在國小階段即由家人帶其前往高雄市立小港醫院進

行評估後，開立身心障礙證明，嗣在本件審理期間，經高醫

依本院囑託鑑定被告之身心狀況，並施以心理衡鑑，結果顯

示其語文類測驗之原始分數為零，看不懂題目的單詞，也不

會唸，識字能力有限；實作類測驗錯誤率極高，明顯區辨能

力不足；記憶類題型之專注力不佳，且工作記憶短暫，根據

魏氏成人智力測驗結果，其全量表智商分數為41分，達中度

障礙範圍，其語言理解、知覺推理、工作記憶與處理速度，

皆達非常低下程度，有高醫114年2月3日函覆精神鑑定報告

書為憑（見本院卷第139至146頁），足見被告缺乏語言理解

能力，其是否充分閱讀並瞭解系爭分期付款契約內容暨效

力，即屬有疑。再佐以前開鑑定報告記載，被告在會談中表

示，伊不知道整體發生什麼事等語（見本院卷第145頁），

益見被告就系爭分期付款契約衍生之權利義務並無認識，遑

論與原告就契約內容達成意思合致。

　㈢從而，原告主張兩造已達成系爭分期付款契約之意思合致云

云，核與前開證據不符，其主張為不可採。兩造既不存在系

爭分期付款契約，原告猶執前詞請求被告給付價款85,634

元，即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分期付款契約之法律關係，請被告給

付85,634元，及自113年1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5%

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院復依民事訴訟法第

436條之19第1項規定，確定本件訴訟費用額為1,000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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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卷第5、8頁裁判費收據，按被告支出高醫鑑定費部分，

因未據被告提出費用單據，本院無從計算）。

五、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

436條之19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8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賴文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對於本判決之上訴，非以違背法

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

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

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

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8　　日

　　　　　　　　　　　　　　　書　記　官　許弘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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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陳毅築  
訴訟代理人  江依宥  
            吳峰任  
            邱漢欽  
被      告  李○通  
特別代理人  李○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分期款事件，於民國114年11月20日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　程序事項 
　　被告為年滿18歲之成年人，惟因發展遲滯致中度智能障礙，不具獨立訴訟能力，經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23日依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項規定，裁定選任其父李○吉為被告在本件訴訟之特別代理人（下稱系爭裁定），該裁定於114年10月11日確定在案，有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下稱高醫）114年2月3日函覆精神鑑定報告書、系爭裁定暨確定證明書為憑（見本院卷第139、203、213頁），自應由李○吉為被告為訴訟行為。
貳　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9月16日向訴外人新加坡商約會吧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下稱新加坡商約會公司）購買兩性交友婚姻服務，並經網路向伊申辦分期付款，由新加坡商約會公司將其得向被告請求支付分期價款之權利讓與伊，雙方簽立購物分期付款申請暨約定書，約定被告應自112年10月19日起分30期付款，每期應繳金額為新臺幣（下同）2,855元，總價為85,634元（下稱系爭分期付款契約）。詎被告自112年10月19日起即分文未繳，並於113年1月19日視為全部到期，被告自應一次清償全部價款85,634元。爰依系爭分期付款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85,634元，及自113年1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伊為中度智能障礙之人，不明瞭系爭分期付款契約內容，無從與原告達成意思合致，兩造間並無系爭分期付款契約存在，伊自不負依約付款義務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按契約之成立，須有要約與承諾二者意思表示一致之事實始足當之，若無此事實，即契約尚未合法成立，自不發生契約之效力，此觀諸民法第153條第1項文義自明。又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原告主張兩造合意成立系爭分期付款契約，惟被告否認之，自應由原告就兩造達成意思合致之利己積極事實，負舉證責任。經查：
　㈠原告主張系爭分期付款契約係被告透過網路線上申辦，並經電話照會以確認申請人之身分等情（見本院卷第71頁），固提出授信批覆書、特約商合作資料表、被告身分證正反面截圖為憑（見本院卷第79、81、75頁），惟觀諸授信批覆書記載，原告之徵信人員張金媖於112年9月16日下午2點1分撥打被告父親李○吉之手機，結果為「OK」乙節（見本院卷第79頁），核與李○吉陳稱：被告對伊說是要去匯遊戲的錢，伊不知道被告在網路上購買約會服務，也沒有看過系爭分期付款契約等情不合（見本院卷第234頁），而授信批覆書記載原告之授信人員顔嘉葳於112年9月18日上午9點5分聯絡結果為「女言有申OK」等語（見本院卷第81頁），亦與被告為男性之事實不合，尚難僅憑前開信憑性有疑之片段內容遽為不利被告之判斷基礎。原告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確有向新加坡商約會公司購買兩性交友婚姻服務，並向原告申辦分期付款之意思合致，依前引規定，即難認原告主張為真實。
　㈡又被告為領有中度身心障礙證明人士，有卷附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書為憑（見本院卷第110頁），而被告自小發展遲滯，3、4歲仍不會口語表達，在國小、國中階段均就讀資源班，成績落後，時常情緒激動、打人、尖叫或亂跑，無法配合上課，在國小階段即由家人帶其前往高雄市立小港醫院進行評估後，開立身心障礙證明，嗣在本件審理期間，經高醫依本院囑託鑑定被告之身心狀況，並施以心理衡鑑，結果顯示其語文類測驗之原始分數為零，看不懂題目的單詞，也不會唸，識字能力有限；實作類測驗錯誤率極高，明顯區辨能力不足；記憶類題型之專注力不佳，且工作記憶短暫，根據魏氏成人智力測驗結果，其全量表智商分數為41分，達中度障礙範圍，其語言理解、知覺推理、工作記憶與處理速度，皆達非常低下程度，有高醫114年2月3日函覆精神鑑定報告書為憑（見本院卷第139至146頁），足見被告缺乏語言理解能力，其是否充分閱讀並瞭解系爭分期付款契約內容暨效力，即屬有疑。再佐以前開鑑定報告記載，被告在會談中表示，伊不知道整體發生什麼事等語（見本院卷第145頁），益見被告就系爭分期付款契約衍生之權利義務並無認識，遑論與原告就契約內容達成意思合致。
　㈢從而，原告主張兩造已達成系爭分期付款契約之意思合致云云，核與前開證據不符，其主張為不可採。兩造既不存在系爭分期付款契約，原告猶執前詞請求被告給付價款85,634元，即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分期付款契約之法律關係，請被告給付85,634元，及自113年1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院復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規定，確定本件訴訟費用額為1,000元（見本院卷第5、8頁裁判費收據，按被告支出高醫鑑定費部分，因未據被告提出費用單據，本院無從計算）。
五、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436條之19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8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賴文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對於本判決之上訴，非以違背法
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
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
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
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8　　日
　　　　　　　　　　　　　　　書　記　官　許弘杰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小字第1305號

原      告  第一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毅築  

訴訟代理人  江依宥  

            吳峰任  

            邱漢欽  

被      告  李○通  

特別代理人  李○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分期款事件，於民國114年11月20日辯論

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　程序事項 

　　被告為年滿18歲之成年人，惟因發展遲滯致中度智能障礙，

    不具獨立訴訟能力，經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23日依民事訴訟

    法第51條第1項規定，裁定選任其父李○吉為被告在本件訴訟

    之特別代理人（下稱系爭裁定），該裁定於114年10月11日

    確定在案，有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下稱高醫）114年2月3日函覆精神鑑定報告書、系爭裁定

    暨確定證明書為憑（見本院卷第139、203、213頁），自應

    由李○吉為被告為訴訟行為。

貳　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9月16日向訴外人新加坡商約會吧股

    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下稱新加坡商約會公司）購買兩性

    交友婚姻服務，並經網路向伊申辦分期付款，由新加坡商約

    會公司將其得向被告請求支付分期價款之權利讓與伊，雙方

    簽立購物分期付款申請暨約定書，約定被告應自112年10月1

    9日起分30期付款，每期應繳金額為新臺幣（下同）2,855元

    ，總價為85,634元（下稱系爭分期付款契約）。詎被告自11

    2年10月19日起即分文未繳，並於113年1月19日視為全部到

    期，被告自應一次清償全部價款85,634元。爰依系爭分期付

    款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

    付原告85,634元，及自113年1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1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伊為中度智能障礙之人，不明瞭系爭分期付款契

    約內容，無從與原告達成意思合致，兩造間並無系爭分期付

    款契約存在，伊自不負依約付款義務等語置辯。並聲明：原

    告之訴駁回。

三、按契約之成立，須有要約與承諾二者意思表示一致之事實始

    足當之，若無此事實，即契約尚未合法成立，自不發生契約

    之效力，此觀諸民法第153條第1項文義自明。又依民事訴訟

    法第277條前段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

    事實有舉證之責任。原告主張兩造合意成立系爭分期付款契

    約，惟被告否認之，自應由原告就兩造達成意思合致之利己

    積極事實，負舉證責任。經查：

　㈠原告主張系爭分期付款契約係被告透過網路線上申辦，並經

    電話照會以確認申請人之身分等情（見本院卷第71頁），固

    提出授信批覆書、特約商合作資料表、被告身分證正反面截

    圖為憑（見本院卷第79、81、75頁），惟觀諸授信批覆書記

    載，原告之徵信人員張金媖於112年9月16日下午2點1分撥打

    被告父親李○吉之手機，結果為「OK」乙節（見本院卷第79

    頁），核與李○吉陳稱：被告對伊說是要去匯遊戲的錢，伊

    不知道被告在網路上購買約會服務，也沒有看過系爭分期付

    款契約等情不合（見本院卷第234頁），而授信批覆書記載

    原告之授信人員顔嘉葳於112年9月18日上午9點5分聯絡結果

    為「女言有申OK」等語（見本院卷第81頁），亦與被告為男

    性之事實不合，尚難僅憑前開信憑性有疑之片段內容遽為不

    利被告之判斷基礎。原告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確

    有向新加坡商約會公司購買兩性交友婚姻服務，並向原告申

    辦分期付款之意思合致，依前引規定，即難認原告主張為真

    實。

　㈡又被告為領有中度身心障礙證明人士，有卷附中華民國身心

    障礙證明書為憑（見本院卷第110頁），而被告自小發展遲

    滯，3、4歲仍不會口語表達，在國小、國中階段均就讀資源

    班，成績落後，時常情緒激動、打人、尖叫或亂跑，無法配

    合上課，在國小階段即由家人帶其前往高雄市立小港醫院進

    行評估後，開立身心障礙證明，嗣在本件審理期間，經高醫

    依本院囑託鑑定被告之身心狀況，並施以心理衡鑑，結果顯

    示其語文類測驗之原始分數為零，看不懂題目的單詞，也不

    會唸，識字能力有限；實作類測驗錯誤率極高，明顯區辨能

    力不足；記憶類題型之專注力不佳，且工作記憶短暫，根據

    魏氏成人智力測驗結果，其全量表智商分數為41分，達中度

    障礙範圍，其語言理解、知覺推理、工作記憶與處理速度，

    皆達非常低下程度，有高醫114年2月3日函覆精神鑑定報告

    書為憑（見本院卷第139至146頁），足見被告缺乏語言理解

    能力，其是否充分閱讀並瞭解系爭分期付款契約內容暨效力

    ，即屬有疑。再佐以前開鑑定報告記載，被告在會談中表示

    ，伊不知道整體發生什麼事等語（見本院卷第145頁），益

    見被告就系爭分期付款契約衍生之權利義務並無認識，遑論

    與原告就契約內容達成意思合致。

　㈢從而，原告主張兩造已達成系爭分期付款契約之意思合致云

    云，核與前開證據不符，其主張為不可採。兩造既不存在系

    爭分期付款契約，原告猶執前詞請求被告給付價款85,634元

    ，即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分期付款契約之法律關係，請被告給

    付85,634元，及自113年1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5%

    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院復依民事訴訟法第

    436條之19第1項規定，確定本件訴訟費用額為1,000元（見

    本院卷第5、8頁裁判費收據，按被告支出高醫鑑定費部分，

    因未據被告提出費用單據，本院無從計算）。

五、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43

    6條之19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8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賴文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對於本判決之上訴，非以違背法

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

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

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

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8　　日

　　　　　　　　　　　　　　　書　記　官　許弘杰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小字第1305號

原      告  第一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毅築  

訴訟代理人  江依宥  

            吳峰任  

            邱漢欽  

被      告  李○通  

特別代理人  李○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分期款事件，於民國114年11月20日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　程序事項 

　　被告為年滿18歲之成年人，惟因發展遲滯致中度智能障礙，不具獨立訴訟能力，經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23日依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項規定，裁定選任其父李○吉為被告在本件訴訟之特別代理人（下稱系爭裁定），該裁定於114年10月11日確定在案，有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下稱高醫）114年2月3日函覆精神鑑定報告書、系爭裁定暨確定證明書為憑（見本院卷第139、203、213頁），自應由李○吉為被告為訴訟行為。

貳　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9月16日向訴外人新加坡商約會吧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下稱新加坡商約會公司）購買兩性交友婚姻服務，並經網路向伊申辦分期付款，由新加坡商約會公司將其得向被告請求支付分期價款之權利讓與伊，雙方簽立購物分期付款申請暨約定書，約定被告應自112年10月19日起分30期付款，每期應繳金額為新臺幣（下同）2,855元，總價為85,634元（下稱系爭分期付款契約）。詎被告自112年10月19日起即分文未繳，並於113年1月19日視為全部到期，被告自應一次清償全部價款85,634元。爰依系爭分期付款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85,634元，及自113年1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伊為中度智能障礙之人，不明瞭系爭分期付款契約內容，無從與原告達成意思合致，兩造間並無系爭分期付款契約存在，伊自不負依約付款義務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按契約之成立，須有要約與承諾二者意思表示一致之事實始足當之，若無此事實，即契約尚未合法成立，自不發生契約之效力，此觀諸民法第153條第1項文義自明。又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原告主張兩造合意成立系爭分期付款契約，惟被告否認之，自應由原告就兩造達成意思合致之利己積極事實，負舉證責任。經查：

　㈠原告主張系爭分期付款契約係被告透過網路線上申辦，並經電話照會以確認申請人之身分等情（見本院卷第71頁），固提出授信批覆書、特約商合作資料表、被告身分證正反面截圖為憑（見本院卷第79、81、75頁），惟觀諸授信批覆書記載，原告之徵信人員張金媖於112年9月16日下午2點1分撥打被告父親李○吉之手機，結果為「OK」乙節（見本院卷第79頁），核與李○吉陳稱：被告對伊說是要去匯遊戲的錢，伊不知道被告在網路上購買約會服務，也沒有看過系爭分期付款契約等情不合（見本院卷第234頁），而授信批覆書記載原告之授信人員顔嘉葳於112年9月18日上午9點5分聯絡結果為「女言有申OK」等語（見本院卷第81頁），亦與被告為男性之事實不合，尚難僅憑前開信憑性有疑之片段內容遽為不利被告之判斷基礎。原告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確有向新加坡商約會公司購買兩性交友婚姻服務，並向原告申辦分期付款之意思合致，依前引規定，即難認原告主張為真實。

　㈡又被告為領有中度身心障礙證明人士，有卷附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書為憑（見本院卷第110頁），而被告自小發展遲滯，3、4歲仍不會口語表達，在國小、國中階段均就讀資源班，成績落後，時常情緒激動、打人、尖叫或亂跑，無法配合上課，在國小階段即由家人帶其前往高雄市立小港醫院進行評估後，開立身心障礙證明，嗣在本件審理期間，經高醫依本院囑託鑑定被告之身心狀況，並施以心理衡鑑，結果顯示其語文類測驗之原始分數為零，看不懂題目的單詞，也不會唸，識字能力有限；實作類測驗錯誤率極高，明顯區辨能力不足；記憶類題型之專注力不佳，且工作記憶短暫，根據魏氏成人智力測驗結果，其全量表智商分數為41分，達中度障礙範圍，其語言理解、知覺推理、工作記憶與處理速度，皆達非常低下程度，有高醫114年2月3日函覆精神鑑定報告書為憑（見本院卷第139至146頁），足見被告缺乏語言理解能力，其是否充分閱讀並瞭解系爭分期付款契約內容暨效力，即屬有疑。再佐以前開鑑定報告記載，被告在會談中表示，伊不知道整體發生什麼事等語（見本院卷第145頁），益見被告就系爭分期付款契約衍生之權利義務並無認識，遑論與原告就契約內容達成意思合致。

　㈢從而，原告主張兩造已達成系爭分期付款契約之意思合致云云，核與前開證據不符，其主張為不可採。兩造既不存在系爭分期付款契約，原告猶執前詞請求被告給付價款85,634元，即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分期付款契約之法律關係，請被告給付85,634元，及自113年1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院復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規定，確定本件訴訟費用額為1,000元（見本院卷第5、8頁裁判費收據，按被告支出高醫鑑定費部分，因未據被告提出費用單據，本院無從計算）。

五、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436條之19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8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賴文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對於本判決之上訴，非以違背法

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

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

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

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8　　日

　　　　　　　　　　　　　　　書　記　官　許弘杰



